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

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以及《浙

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浙

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迪安诊断”或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

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《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的独

立意见 

经核查，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

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

行为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二、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

2017 年 5 月 10 日，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修订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

—政府补助》的通知（财会[2017]15 号），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。由于上述

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，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，并按以上文件规定

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。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，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

能够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

有者权益，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况。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。 

三、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、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

及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2017年上半年度，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

的情况，且公司除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外，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、任何

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。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独立董事：     蔡江南       陈威如      丁国其 

 

 

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年 8月 18日 




